
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、服务、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

及其他商务要求

一、项目概述

1、项目名称：乐山市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停车收费综合管理项目（四望关

地下停车场工程方案、初步设计）。

2、采购预算金额：889659.16 元。

3、拟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。

4、项目概况：总建筑面积约 23000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3000

平方米、地下建筑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，新增地下停车位约 230 个，同时完善广

场市政配套设施，提升广场周围建筑安全防护性能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1、本次招标范围为乐山市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停车收费综合管理项目（四望

关地下停车场工程方案、初步设计），包括项目范围内的初步设计、方案设计等

工作，提供设计成果文件，配合做好财政评审、招标等后期服务工作。

2、供应商应按照本采购项目特点提供长期良好的后续跟踪售后服务。

3、技术标准:按国家相关法规及行业相关规程、规范等要求实施，文件均

用中文出版。

4、成果文件要求:项目完成后所需要提交的纸质、电子档(包含 PDF 和 CAD

格式)等成果文件的具体数量与要求以合同约定为准,且技术成果符合国家相关

法规及行业相关规范要求。

5、安全要求:本项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相关责任均由成交供应

商承担。

三、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
1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约定。

2、服务完成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约定。

4、验收及售后



（1）验收：本项目采购人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财政部关于进

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 号）的

要求进行验收。

（2）验收标准：符合现行国家、地方及行业相关规定和采购文件的相关技

术要求。

（3）售后服务内容：按国家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售后服务，为采购人

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、技术咨询。

5、违约责任：

（1）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，保证本合同的正

常履行。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均负有赔偿责任，同时需向对方支

付合同金额 5%的违约金。

（2）如因乙方在履行过程中的疏忽、失职、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

方造成损失或侵害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、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

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，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。

注：此违约责任中的甲方指本磋商文件中的采购人，乙方指本磋商文件中

的成交供应商。

四、其他商务要求：

（1）报价要求：（实质性要求）

本项目报价是供应商全部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的最终报价，包括供应

商履约过程中的设备使用费、人工费、资料费、评审费、差旅费、利润、税金等

与供应商履约本项目所需要的一切费用，采购人将不再支付其他额外费用。

（2）其他相关事宜：

在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订立合同时明细约定或后续补充约定（约定的内容

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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